
徐州安保中等专业学校 

第二届家长委员会章程、名单 

     为了加强学校与学生家庭之间的沟通与了解，形成学校、家

庭一体的学生整体教育工作网络，特成立徐州安保中等专业学校学生

家长委员会（以下简称家委会）。 

  一、家委会的性质 

家委会是家长自愿参加的群众组织，是学校的参谋和咨询机构，

是家长会议的常设机构。其成员是学校和家长联系的纽带。家委会积

极推进家长参与教育、教学改革、督导评价、学校管理和涉及学生利

益的重要决策提供制度保障。 

  二、家委会的作用 

家长委员会的作用是把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密切结合起来，形成

关心学生健康成长的风气，强化家长参于学校教育的意识，积极探索

如何发动全体家长参与教育，调动家长的积极性，为学校的教育改革、

发展献计献策，并尽自己的力量配合学校、教师，使学校的文化教学、

课外活动更加形式多样，丰富多彩。 

  三、家长委员的权利 

1、听取学校的工作报告，了解学校的发展规划和学年工作计划、

对学校有关工作提出咨询，并随时提出办学的意见和建议。 

2、积极参与学校的重大活动，研讨有关事宜并做出相应的决议。 

3、积极协助学校举办好各种形式的家长学校活动，运用各种形

式，总结和交流家庭教育的经验，参与评选和表彰好家长。 

4、向家长传达学校有关精神，做家长与学校沟通的桥梁。 

5、对学校各项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审查监督学校收费情况。 

  四、家长委员的义务 

1、协调和帮助学校搞好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 

2、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家长对学校教育的要求，宣传学校教育工



作的成果，向学校提出教育改革的信息。 

3、努力办好家长学校、带头学习家教知识、每学年至少一次向

全体家长报告家委会工作。 

4、配合学校、教师组织好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并尝试由家委会

发动家长们自己来承担部分教育教学任务。 

5、以多种形式呼吁社会各界在财力、物力上支持学校，帮助学

校改善办学条件。 

6、协助学校调调解家长与学校、教师之间的争议和矛盾。 

7、认真履行教育好自己子女的义务，并协助教师做好其他学生

的思想教育工作。 

  五、家委会的活动制度 

1、家长委员会成员由在校就读的学生家长组成，任期为一学年，

学生毕业或转学后自动退离。家委会会长每届任期为一学年，换届时

召开全体家长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会长。 

2、为使家委会能正常开展活动，确定家委会每学期活动一次，

家委会或全体家长会议上对确定的事项进行表决时，遵循少数服从多

数的原则。 

3、学校家长委员理事会将有家长委员理事会会长和副会长，学

校校长和教务、德育、财务负责人组成。 

  六、附则 

1、家长委员会成员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遵守家长委员会章程，

执行家长委员会的决议。对不遵守家长委员会章程的委员，家长委员

会可提请学校解聘。 

2、本章程的最终解释权在学校。本章程自家委会成立之日起生

效。 

 

 



家长委员会名单： 
 

主  任：张兆义 

副主任：司兆凤 

成  员：高中良、封  彬、周文生、时长江 

葛兴峰、魏玉然、董良元、白孝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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